
附件4

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聯合甄別學生

術科成績通知單
	鑑定學校
	屏東縣立大同高中國中部

	鑑定類別
	美術才能班
	鑑定年級
	　○年級

	學生姓名
	○○○
	甄別證號碼
	○○○○○○

	科    目

（權  重）
	水彩畫

（50%）
	鉛筆素描

(50%)
	合計

	原始成績
	
	
	

	加權後成績
	
	
	

	備註
	成績計算至小數第3位


參考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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